
清雲科技大學九十五年度第一次校內圖儀專責小組會議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將就未來朝系所分離之經費問題，及九十五年度基本預算分配進行討論，請各

位同仁踴躍發言。 
貳、工作報告： 
本校未來發展方向，目前傾向研究發展方面由研究學院負責，大學部教育由教務處及其

他各學院負責。若朝系、所分離發展，則師資方面較易分開，經費方面難處較多。為避

免大學部教育受師資系所分離影響，希望各系未來聘用專精師資，維護教學品質。 
參、提案討論： 
案由：九十四年度圖儀採購變更項目 

說明：九十五年之基本預算金額為 15,000,000元，提請討論。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 

九十五年度之資本門圖儀設備預算分配，係沿用九十四年度之預算分配公式計算後所得，

當中各項加權數與基數亦然。而績效部分之著作點數、國科會、產官學計畫資料，由研發

組提供。 
校長： 

本校基本預算減少，但是競爭性計畫增加，請踴躍提出競爭性計畫，爭取經費。現就基本

預算金額討論，如有問題，請各單位立即提出，以便協調。 

研究學院陳院長春盛： 
研究學院及進修部為未來可永續經營之方向，本校組織章程中已將系、所分離，故經費方

面亦該分離，將所有研究所之經費併入研究學院計算，統一規劃整合，以利發展。 
校長： 
同意研究學院院長意見，系、所基本預算之經費應分開計畫支用，但當中應建立協商機制，

以便預算調度。學系重點在基礎設備，而研究所重點在研究型設備預算。系、所合一係指

行政上之合一，但功能上並不相同。現提之基本設備，均指系、所之教學設備，使用時由

系、所自行協調，與本基本設備預算無關。 

電資學院吳院長英秦： 
本會重點在討論預算，有關組織方面問題，希望由相關會議討論。 

主任秘書： 

今年評鑑政策為有學生就要評鑑，但因研究所之學生仍歸於各學院，故研究學院今年不評

鑑。若系、所分離，則部分學系將面對資源上的困境。 

校長： 
今年評鑑重點在教學方面。日後評鑑重點，大學部在於就業及產學合作方面，研究學院則

在於研究成果，任務導向不同。 
工學院葉院長永田： 
系、所分離後在互相支援上會產生許多問題。如要分離應連教學方面一起分離。以評鑑及

組織運作來看，系、所合一較佳。 
研究學院陳院長春盛： 



獨立所將來必接受評鑑，而學校重點放在評鑑，將依學校發展的組織架構，使研究學院成

為學校特色之一。 

工學院葉院長永田： 
若採系、所分離，則研究學院與各學院地位相同，皆為「院」。但若陳院長以院長之身分

管理系、所合一之研究所，並不適合；以研發副校長身份較為妥當，應劃分清楚。 

校長： 
此狀況對於目前基本預算應沒有太大影響，因經過基本公式計算，不得調整。基本預算為

加強各系、所設備，系、所合一之費用協調流動比例，需進一步協調。將在行政會議當中

討論。 
江主任秘書青瓚： 
就執行面而言，系、所分離方式較為合理。就組織面而言，系、所分離後之經費預算核定

並不經過原屬學院，而經過研究所及研究學院。教育部評鑑政策，獨立所獨立評鑑，系、

所合一之研究所將與學系一同評鑑。經費若分開計算，評鑑時相加即可，若現將經費合併

計算，則日後分開不易。另，日前管科會訪視提出，校內圖儀專責小組會議應有系、所代

表出席，請技合處下次開會時邀請各系、所遴選代表到場。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 
教育部規定，九十五年之支用計畫書需於九十五年二月二十八日前送達教育部，具高度急

迫性。 

決議：（一）本次會議僅進行討論，下次會議前請各院院長進行會前會。 
　 　（二）下次圖儀小組會議，依管科會委員意見，請各系所遴選代表出席。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清雲科技大學九十五年度第二次校內圖儀專責小組會議 
壹、主席致詞： 
請直接進入討論議程。 

貳、工作報告： 
根據上次評鑑的結果及第一次會議決議，須增列各系代表。故今日請各系推派之代表出

席。現將就議程內事項加以討論。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採購變更：九十四年度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採購變更事項。 

說明：採購變更共七項，以下逐項討論。 

第一項：國企所北美中心軟體至今尚未採買，因匯率波動導致實際購買價格漲價太多，國企

所已上專簽，將不採購軟體，提請追認。 

討論： 

校長：院系應按照截止時間，辦理採購事宜。獎補助款採購一定要照原定計畫進行。單位若

提出購買預算卻沒有購買，則預算應刪除。技合處在十一月時提醒，若各單位不理，

則取消預算。若技合處未通知送圖儀小組審理，也該負部份責任；若不理技合處通知，

則為該單位問題，不能依賴技合處通知。另，原預算有變更屬重大問題。除非變更是

因停產或不可抗拒之因素，否則，申請購買項目不同，不合規定。變更項目時，仍然

要經過系圖儀、院圖儀會議與系院務會議通過，若是通過，就必須把系院務會議紀錄

與申請單送至技合處，由技合處召開專責小組會議，會議通過後即可執行。 

江主任秘書青瓚：正確流程中，變更一定要由系所提出，由系主任提出。變更不需寫專簽，

系圖儀及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圖儀及院務會議通過，即可送校圖儀專責小組審理。

採購執行時間方面，共分兩段。第一段為 1/1~7/31，第二段為 8/1~12/31。採購項目

放在哪一段由各單位自行決定。採購應在截止日期前執行完畢。如要變更、延後，必

須照程序申請。另外，學校會計室完成核銷時間在截止日期前半個月（即截止當月 15

日），會先通知未購項目。各單位應特別注意，並請各委員將訊息帶回系上。變更案送

至技合處時，若一定會通過，可以先呈報，於會議追認即可。若無法決定，則盡快召

開專責小組會議討論。變更步驟繁瑣，各單位在提預算時務必謹慎。填寫規格時，請

盡量保留彈性空間，寫『某某規格以上』，以利作業。 

校長：國外採購需要在截止日前二至三個月辦理。 

決議：本項同意追認。 

第二項：電資學院電子系所提出採購項目，示波器、電源供應器、傳輸線脈波電性測試組件、

數位電源測量儀，尚未採購。提請討論。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電子系示波器的問題，到目前尚未申請變更，也未申請預算保留，目前

無法購買。 

校長：若採購法不允許分為上下期購買，則不可行。 

電資學院吳院長英秦：電資學院十一月院務會議討論結果，要求黃老師重拿一份估價單後提

請校圖儀小組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本計畫原屬大型計畫，因考慮到金額過高而分開申請，而後又因評鑑而



擔誤。 

　 　  

電子系黃至堯老師：原訂採購總價是 250 萬，當時欲將專案設備拆開採購，但廠商不願意，

拆開買之後，附有估價單，前三項可以在其他廠商買得到，但是第四項只能在該廠商買，共

約二十萬美金，目標是採購四合一設備。 

電資學院吳院長英秦：電子系 10 月 17 召開系務會議，11 月 28 開院務會議，提出變更申請，

黃老師也同意要求四合一設備的估價單，但因適逢評鑑，時間順延。加上截止日期太近，　

故未完成採購。 

決議：（一）請電子系檢討本項執行缺失。 

　 　（二）同意本項展延至下年度執行。 

  （三）日後有類似情況將不與展延，請單位自行負責。 

 

第三項：電機系採購垂直型風力發電系統，已進貨並安裝完畢，但驗收延後，提請追認。 

討論： 

電機系代表卓中興老師：本案牽涉結構問題，因擺設太高，有安全疑慮。當初招標時並未考

慮，故請廠商另外計算結構能否承受。 

江主任秘書青瓚：購買時尺寸未知，故評估時，可裝在頂樓樓板。現因裝置於樓梯間上方，

牽涉安全問題，故另請廠商提出結構證明，造成驗收延後。 

決議：本項同意追認。 

第四項：土木系鉛衣採購數量問題，提請討論。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防護鉛衣原本欲採購二件，共 23,000。購買時發現價格有誤，應為每件

23,000，故開標時以一件 23,000 購入。後因廠商贈送一件，讓數量價格符合，但是依 23,000

定價，數量是一件。採購數目不合。 

江主任秘書青瓚：一般做法為二件改成一件，採購單上註明贈送一件，財產登錄二件。　   

決議：採購數量為一件，財產登錄為二件。 

第五項：圖書館「線上全文影像傳輸軟體」尚未採購案。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本案規劃金額為 39,500 元。所需版本未依預定時間上市，無法採買。 

決議：同意本項目不採購。 

第六項：圖書館 VHS 放影機採購數量變更案。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原欲採購九台，因 VHS 影帶用量較少，廠商只能提供五台，提請變更採

買數量為五台。 

決議：本項同意變更。 

第七項：行銷系的數位相機案，提請追認。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行銷系已經將財產請購單與申請表送出，將在 12/31 前採購完成。 

江主任秘書青瓚：預算填寫時，需注意型號填寫，不可預定廠商與型號，應註明，以利採購

作業。 



決議：（一）日後預算所提規格若未註明『同級品或以上』者，立即退案。 

 （二）本項同意追認。 

案由二：九十五年度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預算分配案。 

說明：九十五年度資本門圖儀預算分配協調共二項，以下逐項討論。 

第一項：九十五年度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預算分配事項 

討論： 

實就組杜組長維鈞：95年度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總預算為 7,600 萬，基本圖儀 1,500 萬元。 

校長：研究學院下轄四獨立研究所：中亞研究所、國際企業管理研究所、土木防災所(空間資

訊與防災研究中心)、經營管理研究所。以上研究所的老師學生歸屬研究學院。本年度圖儀預

算旨在維持各系所正常教學，至於非教學的部份，計算機中心 600 萬元、圖書館 2,000 萬元、

訓輔設備 150 萬元。扣除基本預算、計中、圖書館、訓輔等設備後，餘 3,350 萬。由研究學

院負責規畫。分為兩部份，一部份為提升教學，一部份為提升競爭性研究計劃。為使清雲的

學生更上一層樓，以研究所發展方向也是重點。研究所課程將來由研究學院負責規劃，第一，

要確保研究生研究品質；第二，把系上專長與研究方向整合；第三點，結合校內相關領域師

資成為專門研究所。例如電腦通訊整合型研究所。舊宿舍所在地將規劃成研究學院辦公室與

所有研究所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在職專班等，可以請更多老師投入，不但在學校排名方面

有幫助，更是長期投資，預計投資報酬率高。 

江主任秘書青瓚：競爭性計畫預算原為 3,350 萬元，研究學院應研究需要，已於院長會議協

調，另撥 200 萬元專款。故調整競爭性計畫預算為 3,150 萬元，研究學院預算為    367.455

萬元。另，請各系注意電腦教室每四年應全部更新。系上需以基本預算維護。 

決議：（一）九十五年度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預算分配金額：電資學院 469.577 萬元、工學院

　 　 　   273.084 萬元、管理學院 353.599 萬元、商學院 183.347 萬元、通識中心 52.937        

萬元、研究學院 367.455 萬元，計算機中心 600 萬元、圖書館 2,000 萬元、訓輔

經費 150 萬元，全校競爭性計畫金額 3,150 萬元，共 7,600 萬元。 

  （二）全校競爭性計畫款項由研究學院負責統籌分配。 

第二項：企管院支援國企系基本預算歸還事項。 

說明： 

(一) 企管系 92年度基本預算中 50 萬元，支援國企系電腦教室設備提升。最近企管系電

腦教室狀況較多，所以希望能有經費來更新電腦教室。 

(二) 當初國企系預算不足，管院院長借出基本預算中 50 萬，支援國企系更新電腦設備。

企管系電腦設備若需更新，國企系再歸還企管系 50 萬元。故商學院需歸還管理學院

50 萬元。 

決議：（一）請商學院注意，歸還管理學院企管系支援款項。 

（二）請兩院院長協調完後，通知技合處修改金額。 

案由三：制訂採購變更表格 

決議：因為表單尚未測試，暫不予討論。 

肆、臨時動議：無 

伍、其他提議： 

    　 （一）江主任秘書青瓚： 

下週將舉辦辦理線上預算填寫事宜說明會，屆時請各單位代表一名參加，填寫



方式同中程計劃，請各系請申請案子的老師上線申請，開會時將詳細說明。 

　 　  （二）電資學院吳院長英秦： 

　 　 　 採購系統是否可使用電子估價單？ 

江主任秘書青瓚回答： 

　 　假如寒假測試順利完成，即可使用電子估價單。 

（三）實就組杜組長維鈞： 

　 　九十四年度執行清冊需於 1/31 前交出。在年度經費稽查會議 1/16 召開前，必

須由校專責小組會議，確認清冊內容。確認完成後才能提請經費稽核會議召

開，下次專責小組會議召開時間約在元月十日左右。 

陸、散會



 

 

 

 



清雲科技大學九十五年度第三次校內圖儀專責小組會議    
壹、主席致詞： 
請直接進入討論議程。 

貳、工作報告： 
九十五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經費執行清冊已製作完成，待專責小組

會議通過後，將送經費稽核會議審核後報部。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採購變更：九十四年度校內資本門圖儀設備採購變更事項。 

　  說明：電機系 TV 視頻訊號產生器等三項採購變更，以下逐項討論。 

第一項：原電機系欲購買之 TV 視頻訊號產生器，將不予購買。 

說明： 

（一）廠商因價格因素無法交貨，本校已沒收履約金，需重新開標。 

（二）重新開標後，核銷時程需延後至九十五年。 

（三）綜合以上兩項因素，故建議不予購買。 

（四）本項提請追認。 

決議：本項同意追認。 

第二項：電資學院資工系所提出採購項目『網路伺服主機』項目名稱誤植。 

說明： 

　  （一）資工系所提出採購項目『網路伺服主機』項目名稱誤植，故原先預算金額，

　  不足以購買本項目機器。建議不予購買。 

　  （二）本項提請追認。 

 決議：本項同意追認。 

 第三項：學務處採購社團桌椅、看板組等器材一批。器材中白板（240*120）原規劃採購

　 　 　 　 兩個，改為採購一個。 

說明： 

（一）學務處採購社團桌椅、看板組等器材一批。器材中白板（240*120）原規劃採

購一個，誤植為為採購兩個。故採購白板一個即可。 

（二）本項提請追認。 

決議：本項同意追認。 

案由二：審查及確認九十四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案 

說明：九十四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已製作完成，提請審查無

誤後通過報部。 

決議：九十四年度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執行清冊審查無誤，請送經費稽核

會議審核後報部。 

肆、臨時動議：無 

伍、其他提議：無 

陸、散會 



 

 

 

 

 



清雲科技大學九十五年度第四次校內圖儀專責小組會議    
壹、主席致詞： 
請直接進入議程。 

貳、工作報告： 
研究學院及技合處審查九十五年度競爭性專案預算及校內基本圖儀預算，業已完成，請

委員審核。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九十五年度競爭性專案預算審查結果報告案。 

　  說明：研究學院本校九十五年度競爭性專案預算，結果如附件一。 

決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九十五年度校內基本圖儀預算審查結果報告案。 

說明：校內基本圖儀預算審查結果如清冊，請委員審核。 

決議：本案通過，但校長指示如下： 

（一）錄音筆、數位相機和筆記型電腦等列管物品，請說明申購理由。 

（二）伺服器購買之必要性請電子計算中心協助審查，並會同技合處決議。 

（三）儀器設備清冊最後的彙編審查請技合處處長全權處理。 

肆、臨時動議：無 

伍、其他提議：無 

陸、散會 

 
 
 
 
 
 
 
 
 
 
 
 
 
 
 
 
 
 
 
附件：清雲科技大學九十四學度研究經費審查及分配會議記錄 



壹、時間：九十五年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三點整 

貳、地點：研究學院 

參、主持人：陳院長春盛 

伍、主席致詞： 

一、本次儀器設備專案申請書共計38件（未含資訊工程系: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應用與
系統整合實驗室專案建置計畫），合計金額為56,099,245元（若含則為57,117,139元），
本次儀器設備專案計畫計總金額為3,150萬元，經校長指示將於研究大樓建置一高階電
腦教室，所需經費為2,712,700元，故，本競爭性專案實際剩餘可分配淨額為28,787,300
元。 

二、重點特色案共計3件，申請金額為：37,936,000元，擬向教育部申請補助部份為
31,398,000元，向本校申請補助部份為6,538,000元。 

陸、討論事項： 
一、案由：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申請「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應用與系統整合實驗室專案

建置計畫」於電資學院院務會議已通過，惟未於學校繳交時間內送案，是否列入
審查，提請討論。 

決議：因本案在校內規定送案時間內已完成院務會議之審議，故仍列入本次審議計畫。 
二、案由：重點特色案是否列入分配，提請討論。 

決議：重點特色案保留款 200 萬元整。 
三、案由：新設所第二年是否仍有開辦費，提請討論。 

決議：因商學院吳院長於 02/01 才兼任國企所所長，對所內事務仍未深入了解，故其開
辦費 50 萬元暫予保留。 

四、案由：外審案審查及分配，提請討論。 
說明：本次計有 10 件專案送外審，金額合計為 23,626,510 元 
決議：外審成績平均 5分(滿分)，全額補助。 

平均成績 4以上未滿 5者，補助 70%。 
「結合表面電漿共振原理及共光程外差干涉術的微小位移測量儀之研究」之平
均成績為 3.75，補助 50 萬元。 
「無線射頻辨識(RFID)技術應用於貨物監控與追蹤計畫」之平均成績為 3.75，
與校內自審之「無線射頻辨識技術(RFID)應用與系統整合實驗室專案建置計畫」
性質相同，決議兩案併案補助 150 萬元，並由資工系主導，行銷系輔助。審後
核撥經費為：13,476,948 元，詳細資料如附件。 

五、案由：內審案審查及分配，提請討論。 
說明：本次校內自審案件計有 28 件，金額合計為 30,777,929 元 
決議：校內自審計畫案評等為 A者，補助 90%。評等為 B者，補助 50%，其餘不予補助。

審後核撥經費為：12,878,681 元，詳細資料如附件。 
總結：本次儀器設備專案計畫計總金額為 3,150 萬元，研究大樓建置高階電腦教室，所需經
費為 2,712,700 元，重點特色案保留款 200 萬元整，國企所開辦費保留款 50 萬元，競爭性專
案外審部分審後核撥經費為：13,476,948 元，競爭性專案校內自審部分審後核撥經費為：
12,878,681 元，共計使用 31,568,329 元，缺 68,329 元。 

 

 



 

 



 


